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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柯銓華
電話：04-22289111#55908
電子信箱：t0903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6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政字第11400729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專案法紀宣導-財產申報簡報、「如何詳實查詢財產狀況」小叮嚀 

(387040000E_1140072995_ATTACH1.pdf、387040000E_1140072995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「專案法紀宣導-財產申報簡報」電子檔及本府

政風處編製之「如何詳實查詢財產狀況」小叮嚀各乙

份， 請查照並轉知財產申報義務人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貴校兼辦政風業務人員將本局「專案法紀宣導-財產申報

簡報」電子檔，及本府政風處編製之「如何詳實查詢財產

狀況」小叮嚀各乙份(如附件)，確實轉知財產申報義務人

（即校長、會計主任、總務主任、事務組長），含現職、

新任、卸離職申報人員。

二、請財產申報人員詳閱附件，以利能正確、掌握財產資料，

避免申報錯誤受裁罰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
(不含和平區)

副本：本局政風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40004145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8/0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